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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林泓旭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代销机构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格林泓旭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格林泓旭利率债”，基金代码 016406，以下简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595 号文准予募集注册批复，并已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启动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22 年 9 月 22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格林泓旭
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格林泓旭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格
林泓旭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格林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代销机构协商一致，决定将本基金在如下代销机构的募集
截止日由原定的 2022 年 9 月 22 日提前至 2022 年 9 月 1 日，即下列机构自 2022 年 9 月 2 日（含当
日）起，不再接受投资者对本基金的认购申请。

提前结束本基金募集的代销机构及信息如下：
（1）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https://www.yingmi.cn/
（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址：www.noah-fund.com
（3）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3-7010
公司网址：www.jianfortune.com
（4）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369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5）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8850
公司网址：www.harvestwm.cn
（6）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3388
公司网址：https://www.puyifund.com
（7）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hcjijin.com
（8）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99-200
公司网址：www.yixinfund.com
（9）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公司网址：www.howbuy.com
（10）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98-8511
公司网址：http://kenterui.jd.com/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官网（www.china-greenfund.com）或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1000-501）

咨询详细情况。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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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2022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5 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
的 A 股社会公众股份，拟用于公司未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
为不低于 738 万股且不超过 1,475 万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26 元/股（含），以此价格测
算，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 7,571.88 万元（含）至 15,133.5 万元（含）。 具体回购金额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金额为准，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 2022 年第 2 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和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590,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最高成交价为 7.5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13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33,647,256.66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

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7 月 25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4,295.28 万股的
25%（即 1,073.82 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鼎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9 月 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鼎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鼎信 3 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742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5 月 1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
及 《华安鼎信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合同 》《华安鼎信 3 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22 年 9 月 6 日

赎回起始日 2022 年 9 月 6 日

注：本基金为定期开放基金，第十二个开放期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6 日（含该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含该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
约定，自 2022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为本基金的第十三个封闭运作期，封闭运作期
内本基金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起或自每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起至 3 个公历月后对应日（如

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或无该对应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止的期间为本基金的一个封闭期；本
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每个封闭期结束日的下一工作日（含）起，本基金将设开放期，开放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且不
超过 20 个工作日，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封闭期结束前公告。 投资者可在开放期内办理本
基金的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每个开放期结束之日的次日（含）起进入下一封闭期，以此类推。

本基金的第十二个封闭期为 2022 年 6 月 3 日（含该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5 日（含该日），根据
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2 年 9 月 6 日（含该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含该日）为第十二个开放期，期间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本基金允许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比
例达到或者超过 50%，且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
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以外的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电子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的，每个基

金账户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 元（含申购费，下同）。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
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电子交易平台除外）申
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除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用户外，其他投资者的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 （M）
（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 万 0.8%
100 万≤M＜300 万 0.5%
300 万≤M＜500 万 0.3%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养老金用户申购费：500 元/笔。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在

履行适当的程序后，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
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
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

开放期内，当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
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自律组织的规定。

4.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 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在
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赎回限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Y） 赎回费率

Y＜7 天 1.5%
7 天≤Y＜30 天 0.1%
Y≥30 天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 7
日的投资者，本基金应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
的手续费。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在

履行适当的程序后，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
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
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的优惠。

开放期内，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
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自律组织的规定。

5.基金销售机构
5.1 直销机构的直销地点
（1）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交易中心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国金中心二期 31－32 层
联系人：刘芷伶
联系电话：021-38969933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三部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国金中心二期 31－32 层
联系人：秦向东
电话：021-38969991
5.2 其他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在官网公示。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

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本基金的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其指定网站、基金销

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

募说明书中列示。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查询。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了解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等事宜，亦可通

过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4）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
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 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银慧盈利
货币市场基金新增华泰证券为销售机构

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基金”）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22 年 9 月 2 日起，华泰证券将开始销售本公
司旗下上银慧盈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02733，以下简称“本基金”）。

一、自 2022 年 9 月 2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华泰证券办理本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日期、时间及办理程序请遵从华泰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

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在华泰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具体流程和业务规则请遵循华泰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

人规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
的行为。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
易状态，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均按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和公司最新公告中规定的费率执行。

2、除特别声明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华泰证券办理本基金和华泰证券销售的上银基金旗下其他

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FOF 基金与非 FOF 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四、费率优惠活动
如华泰证券开展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将自动参加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

业务办理的流程将以华泰证券规定或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华泰证券代理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华泰证券正式销售
该基金产品之日起，该基金产品将自动参加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登录华泰证券网站：www.htsc.com；
2、致电华泰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97；
3、登录上银基金网站：www.boscam.com.cn；
4、致电上银基金客户服务电话：021-60231999。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
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
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好买基金
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好买
基金”）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好买基金将自 2022 年 9 月 2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6493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 006494 南方中债 3-5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从 2022 年 9 月 2 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好买基金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
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好买基金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

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好买基金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好买基金可办理上述适用

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好买基金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

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
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好买基金客服电话：400-700-9665
好买基金网址：www.ehowbuy.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

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 日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创金启富费率
优惠活动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向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经与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金启富”）协商一致，我公司旗下通过创金启富代销的基金均参加其基金销售的费率优惠活动
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滚动持有类”、“定开类”产品除外）。

一、申购费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方案
自 2022 年 9 月 2 日起，投资者通过创金启富申购我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

折扣费率以创金启富活动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我公司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相关法律文

件及我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创金启富，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创金启

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金额限制
投资者可以与创金启富约定基金的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不得低

于基金管理人在各基金相关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所规定的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累计

申购限额（如有）详见各基金的相关公告。
（二）定期定额投资费率
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流程
投资人可在创金启富办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办理程序及交易规则遵循创金启富的相

关规定。 具体扣款方式以创金启富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四）各基金的申购费率、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费）及详细情况请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一）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10-66154828-8032
公司网站：www.5irich.com
（二）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00-96326
公司网站：www.hffunds.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9 月 2 日

中庚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09 月 02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庚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庚价值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0129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陈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曹庆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曹庆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2-09-01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09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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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22 年
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
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9.19 元/股，回购股
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且不超过总股本的 5%， 即不低于 21,694.9806 万股且不超过
43,389.9611 万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98,753.7425 万元，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
份》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内，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127,375,4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最高成交价为 6.3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91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784,766,964.23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7 月 22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1,679.7580 万股。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7,919.9395 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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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
2022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

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本行近日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并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00 亿元，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3.20%，每 5 年调整一次，在第 5 年
及之后的每个付息日附发行人有条件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其他一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 日

关于东莞证券旗峰天添利货币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增聘投资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09 月 01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莞证券旗峰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东莞证券旗峰天添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97017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振林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余聪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振林
任职日期 2022-09-01
证券从业年限 3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过往从业经历
新南威尔士大学商科金融硕士，于 2019 年 7 月入职东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先后任职债券交易员 、信用研究员 、投资
经理助理 ，擅长债券交易 、信用分析、宏观研判等。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证券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公告所述的“基金经理”即东莞证券旗峰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2）本公告所述的“基金”指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管产品。
（3）余聪女士继续担任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与刘振林先生共同担任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9 月 01 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
排，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
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 健康 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精选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股票 [荣信文化 301231.SZ] [荣信文化 301231.SZ] [荣信文化 301231.SZ]
获配数量（股） 2,744 2,744 2,744
限售数量（股） 275 275 275
限售股总成本 （元） 7,009.75 7,009.75 7,009.75
限 售 股 总 成 本 占 基 金 净 资 产
（%） 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 7,009.75 7,009.75 7,009.75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产
（%） 0.00 0.00 0.00

锁定期 6 个月 6 个月 6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2 年 08 月 31 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

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
风险、政策风险等。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
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
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09 月 02 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4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及收到政府补助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1.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下属公司自 2022 年 2 月 16 日至本报告披露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14,690,300.00 元，本期确认损益 13,483,532.11 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与资产 /
收 益 相
关

获得单位 项目内容 文件依据 收款时间 收款金额 本期确认金额

与收益
相关

吕梁蓝焰煤
层气有限责
任公司

2020 年度非常规天然气省级财政
奖补资金

柳财企 [2021]
509 号 2022/5/19 1,125,700.00 1,032,752.29

清算 2020 年度并预拨 2021 年度
非常规天然气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柳财企 [2022]11 号 2022/5/19 4,645,600.00 4,262,018.35

2022 年预拨非常规天然气省级财
政奖补资金 柳财企 [2022]74 号 2022/5/19 1,626,700.00 1,492,385.32

2022 年预拨非常规天然气中央财
政奖补资金 柳财企 [2022]73 号 2022/5/19 2,865,200.00 2,628,623.85

漾泉蓝焰煤
层气有限责
任公司

清算 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非常
规天然气中央及省级财政奖补资
金并预拨 2021 年度非 常规 天然
气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市财建 [2021]86 号 2022/3/31 549,800.00 504,403.67

预拨 2021 年度非常 规天 然气中
央财政奖补资金 市财建 [2021]86 号 2022/4/1 271,300.00 248,899.08

2022 年拨付非常规天然气中央财
政奖补资金

市财建 [2021]
101 号 2022/7/1 1,956,500.00 1,794,954.13

左权蓝焰煤
层气有限责
任公司

2022 年拨付非常规天然气省级财
政奖补资金

左财字 [2022]
157 号 2022/4/29 265,700.00 243,761.47

2022 年拨付非常规天然气中央财
政奖补资金 左财字 [2022]85 号 2022/4/29 1,308,800.00 1,200,733.94

小升规企业奖励金 2022/6/10 25,000.00 25,000.00
山西蓝焰煤
层气工程研
究有限责任
公司

新入统服务业奖励金 晋市政办 2021
（25 号） 2022/4/2 50,000.00 50,000.00

合计 14,690,300.00 13,483,532.11
2.公司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收到沁水县财政局下发的关于政府补助相

关文件，涉及金额 78,417,400.00 元，本期确认损益 8,337,889.91 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与 资 产 /收 益
相关 获得单位 项目内容 文件依据 收件时间 涉及金额 本期确认金额

与收益相关
山 西 蓝 焰 煤
层 气 集 团 有
限责任公司

清 算 2021 年
度 非 常 规 天
然 气 中 央 财
政奖补资金

沁 财 经 字
〔2022〕
39 号

2022-8-31 9,088,300.00 8,337,889.91

预 拨 2022 年
度 非 常 规 天
然 气 中 央 财
政奖补资金

沁 财 经 字
〔2022〕
39 号

2022-8-31 69,329,100.00 -

合计 78,417,400.00 8,337,889.9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本次所涉及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

2.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预计影响本
年度利润总额 21,821,422.02 元，其中公司实际收到的非常规天然气中央及省级财政奖补资金预计
影响本年度利润总额 13,408,532.11 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本次收到的关于政府补助相关
文件所涉及的 2021 年度非常规天然气中央财政奖补清算资金预计影响本年度利润总额
8,337,889.91 元。

3.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本次收到
的关于政府补助相关文件所涉及的 2022 年度非常规天然气中央财政奖补预拨资金待补贴款实际
收到时将及时披露收款额度和对损益的影响。

三、其他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要求，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
售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 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因此，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公司所属子公司以实 际收到的非常规天然气财政奖补资金扣除增值税
（税率 9%）后的金额确认损益。

四、风险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蓝焰煤层气本次收到的关于政府补助相关文件所涉及补贴的收款额度、时间

和批次暂不确定，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 日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威医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２〕１７８６号）。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
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７５４．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
为１，７５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９．８０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医药制
造业（Ｃ２７）”，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２４．７５倍（截至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Ｔ－３日）。 本次发行价格２９．８０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４．７２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
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公告的《恩威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
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
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７５４．００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２５．０１％，不涉
及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２９．８０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其中，自
然人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
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６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经开区Ａ坝区创业大道恩威大厦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８８ ７０６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４８号中信证券大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７５２９、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９９

发行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７５４．００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２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７８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７５４．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１００％。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９月５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网址：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

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
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2-072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成都路桥，证券代码：002628）股

票连续两个交易日（2022 年 8 月 31 日、2022 年 9 月 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通过电话、问询函等方式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询问及核查，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经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四

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230,000
股，减持均价为 4.0900 元/股。 上述控股股东股份减持是出于其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减持规定，且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情形。 此外，控股股东四川宏
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387,800 股，减
持均价为 3.6899 元/股，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暨
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162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2-076 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1 年 10 月 29 日，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发布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号）及 2021 年 11 月 3 日发布的《天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71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
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A 股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 年 8 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2 年 8 月月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 A 股股份 67,786,9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822%，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4.01 元/
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3.48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52,567,452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本次 A 股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 2022-035
债券代码：175812 债券简称：21 宁港 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申请获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9 月 16 日，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远洋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申请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正式受理（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1-060）。

2022 年 9 月 1 日，根据证监会发布的《第十八届发审委 2022 年第 99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鉴于本次分拆上市尚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本次分拆上市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15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公告编号：2022-056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申请的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
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文件（注册稿）后提交
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